
新光人壽添萬利人民幣變額年金保險相關費用表 

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 保費費用 

保費費用為保險費乘以下列比例，並自繳交之保險費扣除。

保險費 保費費用比例 

人民幣 40 萬元以下 4.0% 
人民幣 40 萬元（含）以上 3.7% 

 

二、 保單管理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三、 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管理（經理）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6. 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 解約及部分提領費用 
1. 解約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部分提領費用 同一保單年度得免費部分提領五次，超過五次時，每次收
取人民幣一百元之部分提領費用。 

五、 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本公司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調整本契約相關費用，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若屬對要保人有利之費用

調降，則不在此限。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由本公司支付。 

投資標的保管費及 
管理（經理）費 

依投資標的之最新公開說明書/投資人須知所載，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

於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時已先扣除，不另外收取，若變更保管費及

管理（經理）費時，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若屬對要保人有利之費用

調降，則不在此限。（註） 

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若投資標的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映

於贖回之保單帳戶價值中。 

其他費用 投資標的所包含之其他法定費用及管理營運費用等相關費用由投資

標的所屬公司於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時已先扣除，不另外收取。 

註：上述費用得至基金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網站查詢，惟各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就上述費用保有變更之權利，其實際費用之約定及其收取情形以最新投資標的公開說明書/投資人
須知所載或投資標的所屬公司通知者為準。 

 


